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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0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 ST 德豪           编号：2022—36 

 

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

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0月 1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，2022年 10月 25日以通讯

表决的方式举行。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。会议召开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《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上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审计委员会对 2021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，

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。 

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上的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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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的公告》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，为进一步健全公

司长效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，共同促进公司的

长远发展，在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、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、未来盈利能力以及

近期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基础上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

股份的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

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。预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,500 万元、不超过人

民币 3,000万元，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.2元/股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：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。 

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上的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择期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将择期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提交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，具体日期以公司发出的股东大会通

知公告为准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； 

3、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26日 


